AR e B D RAE B
114 B 3% 3 ¥ 1924355

AR 2 RIF

P FRES SR SR BRT R0 (113E R W F $271
675 ~ 113 & i F % 295465 ~ 114# & © F % 145405%) ﬁf&
ARFRALAL T RAFE R LG B ““Mm foff 5

%Hﬁﬁﬁa’j&%2ﬁ4;¢%ig G R El AR
H B B I > BT

R
EIFA I Z AL K PR S 0 i W HSIE ER D o
Pt DLE RIS U N - A A ST

AEGRER LRGN FIEEE LG B2 A o A AR
TN FH A NEFRE (AREDSTTE) Sk
Wit H2T3IE2 2 BIB0ER2M L R0 A BE PG
P Sp e 4 2 APM AR TR 2 R 310528 5
A547F 2 Mo g iweg Ao d (et "B LA, ) 0 £
AR o TN ERLIPRE T - FHELFIL (M
TERR R PABEIC) > A T EFE A
FIH o

-

|

AMEERTR AR SR T LB AR D]
?ififﬁA%ﬁ‘“@WM«W&?(%%&%%)
FrrEgE- R TRAKT RGP e E

FoBLLA THFARTRGG UL AHER, ®

% ©



Clspens it o EHg RRL 5 (RREDFTT-

I

80 ~86F )

FTEE R
ﬁﬁé@ﬁpﬁ%iﬁ’ﬁﬁﬁéﬁiéé’aﬁé@‘%
B ESAF @ ERFIELIALZE 2R
EFLE TGP o LRI II2£9Y 256P 5 A ER T

A

ok E R AT BAER > 3113 ETY 31p ) F
FAREQPOR A2 (75 =ERFFIETIE3ET? 3P B
Lot FAREEY 2P AT 0 G

FH PR ETFAIEN S 2ERT TSR 0 TR

PAEH339iE2 42 8% | > FEAN B IER A
172 %3395 2 42 4 £ 258 BB B > T e AR
L

S

ﬁ N
a¥
(SN
—_\
x\“\

B Ardp 2 sE L B o B3R IR ’»’7'132 J 5339152 4% 158
2302 =2 A X BT aBR R B2 B 4 N P
AV FIE AEFTE 5008 ~ o “Tﬂ;f 55 ’mJ $ 4475 % 178 2R T
AR s RS AN EHER AR SRS S T
BT A RIEHTE 0 W EATE R VR 2 AT RIS A A
* A 5 3390F 2 4% 198 R 22w &Aoo
RS2V R e kg M2 iv;éc,ﬁw%r r‘]v—»hwn,ﬁk B
EPRE RN R ER - 2 LB REE &
Belb Rt o R 2 E MR D -rrptfﬁ rw‘ﬁ:'J;‘;e ¥ 14
ERIEeTRTL T (RET ) P EPATEE #F e By
TEBE A2 ) 2 BRG] A5 FHE L A RE R T
A2 T

%Miﬂqﬁﬁﬁiiwk’%&i

a
peit

&

’
pre
Wy
B
i
VE‘(\{t

\;3
Ja
i
aafy C
e

! 3

R B 2113 E R 5 F 5230351 5 R)
BERARBPIESI4ES]IE - $3EARRT: T4 %
LARATINRE TR E 0 RTE T ﬂﬁf’m%5@‘
THE e, ~ THZFHEA A0 %U%ﬁﬁ% ° B



BRE AT, o BREERTZESHANT FIES]E > T
Br s Ty F2FERINRRT S F 0 IEN 10 LT
TR ERMERIR AT I E o B2 ML
APAIEAEITERIRAE o ABY N 5E T § P
2o AT REF G AT E L o, PHF G T ERD
FIEFIAIE ST LR Ao AL RIFF KT L TH L
B o %A %3395 2 4% 198 $ 232 e ERFH B S (B
EATLTENT 3 HHT]) > 2B HPEMA T IE
AEFTERIRA ) TR I T ARPIZE S 4ESLE - B
EFRIEAR T HE ARG r28ﬁ1P7&JuT 2] o
HASEH AT R A R sk é%“l‘ﬁ?FJ/z?ﬂ:IQﬁ;“lIE
(PRI S S &Ll r69 N N R S R
5+ § '

FANTEE > AR HIHERT2 AL R
f

B ity Tt 2 R G IS AL L R ap o

(g & e b H1iE 5165 F2H R T AiEL B A
BAFHRFEHY DG F o R e B ERL BART
BPIIH2BERIF AR TRETAFELE > G EE
S IR G K o e TEE P B RIS
BAER 2] EFA PR E R SRR T @ deh 230k
B2MP A 15 fAEER PSR o B
LR o AEET R M 9 RAZREPF o RBLD
TR TR ARRMAE FRFA B o BIRGA
W AR E Y Ep 6 b TR Thed S E T B
LRFEE P E | he BRIIRE S AL RGeS A
s AR BIREREFIZe g PR PR 2 (115450

£
S
o
DO
P-B v
O
[N
no )

46F ~ A ¥(D)HTT-8086F ) - & & 5

o S e AT AR (T ) 1300 - 5 RSN AN A
(FEBEDHITE) » AR B8 Jz (kBB HE 5230 H



%138 ~ 338 2 51605 %278 R 2R H {8 o
ﬁxiJIHUP6ﬁ1PJUT;ﬁﬂﬁ%@ﬁ%m%ﬁ

aliE %19 SIS~ b2 $23E %358 B30 %> H At
AFEERE3 0 FAR]]LY T G RS GRS
LRRED O3 B ﬁ@imﬁﬁﬂm%aﬁ%ﬁ4ﬁﬁ LA
dl e s EGRB T 2 B P A R ﬁ'vaWt?%E
REHE o § - R 2 o

R L el

wE S

SRIFGE AT L 0 P TiE %3392 4% 190 % 2302 =

A b E e iF s B4 0 s 2 %2160 ~ $2100F2 71 %
v F % F2F2160F - F221k2 TR GEFR F
B s B EEBFHETIIESIE AR - SRR R o4
LRFHE SR AR LA EI 2 AR HERE R SR
FaTHARFTRei Iaddfilyg, (2225h8L5
A1) P lager= 2 R p2 (S RGalf TN E75 0
REFFTEREHAIT LA O ORELIARGREF
3 7~

E
T ERGHERTILRRFL TR L B TN o
(Ehp 2 rrat b XL P B34 2 ARrH A BE B 2
ARGRAERLLERPN  FprErRPEFL2 -0 T4
jﬂ¥%415§’Uéﬁiiﬂﬁ’{ﬁﬁ%%?ﬁﬁﬁ
AR R ERE AR R R AR FEA
o RHBIUERDL P

Sk skFad AN F- PRARA 50 LFELFG AL R
- B s - FL R p2 RHARE o 3R
FOHIEZ R o A B E2 2 A R PR B R B
45 o

()] 2_ 5k e 3

I~ S E3F 8P4 B p v i 3N A
WAL EIFHEIN AR AILFILY SHp 0 PR A BT
TP e "R R Ehomt > w BP0 B AT
FREIFHIEG SFATED KD o ReER & > 5 iR2 R4l



l’l] o

20 FRAIE P LRS- AL B TR W o
- BT 2 BB SRE PEA 2T PS> EE LR

24

<
L

T
=
RN

(!
1

2
y
-

= B Hooryb g A E) 0 & E H Y sl 2 B T
foe - BrRETT e BT 2 BGREFBRIZEF Y S 2
PR OHEFELRE - EREERE > FPRT TR LS

Lo e R NG ANE CFLEAZHEA O FREP R
gﬂu&ﬁuﬁﬁW§ﬁew¢g;qggf,?ﬁwﬁﬁ;,b&_,%aéﬁﬂq
2 RDDIERE R - T A EHERLRT R
A Hy oo FIPb o R AT TR o Rr 0 H P ﬁxﬁ' % 22 %
T PR R "E‘y‘v?%“%_ ﬁr}ifﬂ’? RED/ CELS R
HEH A (BB iER108E A & ‘4408’%{,4 ARoa

%>°4ﬁrfﬁwwi&’agéa@ 58 sap g
FoooAr TR I B B R 2R }Exg,;ﬁg. NS
%Fﬁﬁj’z F23EFIMARG P Lo AWML RIFFRIAR (7

B pEREBFHZEF2IESIERIFELR ] [RiRR
W d M AT SRI RR R R S LR AP 2 e S e
T IR E 2 AT B4 B m@,?ﬁ;ﬁﬁgl&gﬁ to 1 5k
b AR @8+ £ 0o BT B T B

\

ERES FTHC
=P léwfr J{f‘j—ﬂ #Bﬁ;éﬁx“ﬂ% E‘af;'\‘»‘*‘
o A RBREN L EEFE v A2 28
PR B ZAPMATE o A AL ETFEE R (A M E B
RREFTMAL L X R GEARE > T
MRS L L 2oL ﬁﬁﬁw;uﬁﬂv**H%cﬂﬂU
- RBERPEA (AREE)F29E ) ﬁﬁiuwﬁ%ﬁf
R (AREORTIE) » @& ABRFRFAFF A

i
(Q.

&«

ZHT (AEO%88F ) » 2 AFx2 A1 A~ 714 4F
ToedEF (AREE)FIGTII60F ) » T2 M2 as

FER



P AR A I T S L R
Rl — 2RA Gp jLfTes * 7 (72 4epF - i pcH TF%P , 2
pES TE71/738/';'1:—11 17 B~ % 338 "’L'ﬁ B2 o X fje B HriE 2

Dl AN
W b
B .
=
%

F_x

&

44).

‘{:\_w

i

S

a

o

it

>~

(w

bt 2

)

SK

a

s

T

_\"

i
7\

%-‘
“aﬁ

Tm

SR UNCES I ipﬂ”##«aﬁfwﬁ 7T HEF
PR AT E 2 R s AN A BB R R RRE e
EARRAXAME LA ST BT R AT A L
2073 (BB i2m108E A& 5 F & $3T465L 243 5 %

BB) em g B A DA ® ) o fkdp A THPPEYTEG ¥
2 4 i/'f@a\’}%“ﬂj CETR AL E R B X2 Wﬁ—’?jrﬁ FE

(ﬁ»%;‘é}‘;—ulOzlE}ié_ F393TH AR g R) © &
A2, 3 TR B A E'J°§t5%1«1300;~3ﬁ? (Ad )%
%R)’”bﬁxf%“ G ARl HE T £ (4
fes (D% 9TR ) » wife a‘r:}%ij"ﬂk SR N S RFR LR
B2 113£7731p B3 2% » 2287 20 A2 2% (72 AR
a2 %20 S ImERE o - SRk B2 M
EMA YR ARENPEPRFEAETE > g o | M
T AT A R AL Rk k%%ﬁﬂﬁ%L’W
‘ Z R o REIH RIS R 0 03 PR A
$38F22%27 T w Ao ik (#2538 - $38iF 2

...,\\

£ FIEF R THIFE L ERM e
Ll N I S R R
PEAEARRFL ) REZGEF oo T Ry AR A UE R
(BB 21098 2 23 %1915 ~111E B &+ F %5314
AR FR) o A AL RIE G v LT A JTB 2 AR
CHEIIPHEFIEITHEBMSIE > A EFH S w0 g
FoEATEZ PIMEBT AL P RITERE A TEEFL R



B, TRE 2SR M AR DB TAR
FaliE 520 S 1mAT > AR ENRRFTLABTE R
oﬁwémg+a¢4£ﬁﬁwﬂpﬁ%@@%Aﬁ
Z PR B AT ER SR TR
ﬁ&’aﬂ@% R SRIF R BT E 2 0T
FAE R B Ao E L e P BB 2P
2 g0 T RAEHIQIEZL2H2E AT A 7 AR
T &\ 3 f o
Bzt Rt FH 8 TR TR G NP A 5
1%®ﬁ%‘kn’“iﬁﬁﬁwwaﬁ’é%kﬁﬁéﬁ
$PEEIA ALY A L) (A H)%4263 427
)’ﬁﬁﬁiﬁaﬂkiiﬁ’ﬁwﬁmo
Ppt T BERAEFRIZ F2TIE2Z1F 15 ~ % 299iF % 138 =
B~ 3100522~ %4547% » H|jided 2 o
ARERBFTHFITRADT  HRBT P Pl 7
i EN ] 114 = 12 ¢ 31 p
MEST R FOF Mk
M nr AEPERMEE o
Joh PRA LA e X FEE 20 P e ARBE N PRI R TR
Goik B ggIed ; H K &kik P RIEd «‘F‘f T PR R R R 1520
R AR RTED 2 (RS ET A AEGEA) T
EFE P EER e
2 A AoEY A JL%W#’/%E%@Héiﬁ%$€J¢&’ﬂF
HPR 2R U R e X HA D Az p s

2l

\

TEE OBk
? ¥ EY 3 114 = 12 . 31 2
e L AEHmEFAZIE S
(B fs) =& 412 %190%
j“:@%%%ﬂéﬁfiﬁ’éﬁﬁu‘mﬁ” 7RSS
HALRTE IR AT N A o HER 2 MR MA T JIF AT
AR~ Bt L HE T A B AR RS g A



P EA RIS F 2105
ERCIE BRSNS P N S NS Adﬂz ' JiHE LT
S

FEIR I B TR K o Al E N TELT G
U

N
Nt

A T T RS

=R S

e SEA NG F I D LR
SR H s BLE G E R TR AR B B R

S
Q

(w
o

[ )
ERERBIREERBTAVE

113# & o F % 2716750
113# & o F % 2954650

$N\R



114# & & 5 % 1454052
AR 4 P

A 2 35
(T2 angr 32 ERA
¢ ’Eﬁ“az‘lfrﬁﬁ;/zzl*m% TR F
#)

w2 FHE
(5?‘%’3?;‘25}%8%&%&%6 L 3o
)

S 2 ke

P AEFRTHELSE > X8 ERE s RBRKAT S WK
B EFEEIRT ATEELS ST

rPREF
P I FHE %ﬁ%%*%ﬁf&@%if
- w‘“%ﬁ]llZﬁQ” mREE o Ao rd ERY L E B R
T, ~ Te AR, ~ TE ) Tseven 2002, ~ T3
E | S A9pe X34 ngwitiss L5 BFEFE
Al 3 BHEEEERER(T RS RTRER)
PHEfFARDEIFIEM 2 M) TR Eipd S

AR



34

KR FHE SR T A B TA L 5 LA
%ﬁi%%%ﬁi%iﬁ FERIpTZ A - 20k
SR E R R AMA R AR AR p e A2
’-"Lrp E&’v?_:‘&,'li—,"-:ﬂ—’" B"F%‘f’f!%lém‘f“vi‘ﬁl%
@%%ﬁéiﬂ%%ifiw% 3 112# 90 B0 MFG
4 » LINE rG8 v OH ) Iﬁmé L= "M’mAPP#)\p
3%'} IFE] B s 7K B Fet 4% \395'— » AN
DT 5T 2 Hgﬁs P Bl B
rmijiéﬁ§’$ﬁ
“ripgz T RERF R
NS FRN VR - S
20~ Twmygk, » 3 rcggn
R EEWHITE RIS g
ko SRIFEE R T RE | 2k ’%mﬁi%iﬁﬁﬁ
FERISE > gt 3N TR Arifz 4 e R AT A
HEEE 7 ER300~ 2 FpY > 3 sy v ZE%IBOO;biéﬁﬁw ’
FHOET EP2600 % 2 R o sEaF a7 EB1300 % 2 4R o
FEFFPAd L e R ERLIEER L G
FR I AT R

BRFI BRTY

A
>

ot

\—3
N

IO v
[T N
—|$-§‘: n‘wﬁ%
?1:':
_H>.
.)
o
=
‘-1:.

A’B“i
TR

-
H\
—
H\
«%ﬁ
LN
L
(S
Ry
3
-
_H\
¢

H (t‘* Ko m)‘* \r:x
—\%

F.* ‘m\q. \\/
;’3- }:’3 T ®y &\, ;\\ g&\

4

@%?MWFQQ
Fe B A2E A o fF

( )26@’“&[’1"55&

x\’\ il
=

M
k::

o\ R e CE A
o
1 (2 FHE -2 |[(DBRLFP LT E - TrEe o v
Py FEHE S| A A REHA Y £9 0 LR
EIF G E R | A L ETFA > REIRBEFE
A K’%ﬁ»%fﬁym‘%ﬁ FApea 2 ¥
B o

(#2414 7 EP3900~ 2 Y > 4
2 3 gy T EB1300 % 2 4R 0 Ak 2
FHOE T ER26007 2 R EY 0 L2 R

T EB 13007 2 $F 0 o




(\ER)

Lol E S A LT E I A O E A g Rk
¥ 2 EFR -

i

=

AR T LS AR AENLIISETISIP B OF > e E

8E2wﬁ4ﬁwﬁo@ﬂu¥Mﬁ“L@%a,réﬁzﬁ%

-
—
Ol
(e}
o
e
J!
I
-
hal
Sive
o
L
W
=
[
g
NS
\_\'— )‘;\
“
S
?)\1
»
W
>
>
[E—
©
=\
3

I B “ﬁ %’321%§,ﬁ*t’xv’%f'1i;w% T
ELT G E o HRIRAT R & o A E?J:P"EVE%
ALAIEAZIRAE ,&ﬁ”'1F5ﬁ'iT”Lﬂi£7 | o B S
OOO& AT E ) o FlARRLEEZ S AR~ R

TS £ 196 % *;A%iiﬁﬁiﬂéﬁw
4@]54& w2 R IAEFIE R T B E LT
4 pﬁgwﬁ: SHE O HEIERIDERT S B RE R

ulpE: 9% % 178 1S BLAR- Lﬁ'&}s ’f]"/\;ﬁﬁt"" °
Jfr?ﬁtﬁ ’]‘5:&—« > if(ﬁ:} $’}g F4 r))% Y s Atk sk &

iz %190 5% 158 2 28 ~ 72 %3‘339:' 2. A% 138 % 23502

AL R R HB s 2 5210 ~ 216 ~ 2120 7 g
AR T A ﬁ4m&ﬁaﬁ%?ﬁﬁ%aﬁ
BB 2B ARITREERSA T TFWP 7R
BEEF AR R ro¢4m4ﬁfu—ﬁ

ﬁ’%%%FP%E

Boos BRSSP FHBRANE %500
'— P\? F,}\ ‘)E ‘zt%)& ng', o __L Z‘,}'; - 7 A zE%
'iﬁwhgﬁﬁﬂéb38ﬁilihﬁw&\a@ﬁ'LEL ¥

7
ﬂwé$m9$$jﬁl g B \Pﬁmﬁ%iﬁw
P 2 e BTied 7 A A WiLqc o Ak % 380K
sl




(BB I2d38 B 5 F 3 HTATEE L4 B) - 5h » 23
A@#ﬂ’ ﬁ:@‘]#}» 5)’114)3“32}5J1’(;}7%;,=}#QQH%?%/\

v

‘1/{5{ ’ ? }gj'f’l"-a. ’T"ﬁ ’

BB T O3 ¥
A2 AFEPE R Am R
i = A B 114 E: 8 3 20 o
o 7 ¥

TR RS @EP L AR T

-~ R ERM S AR EAPL

SN2 ANERRPRZ

S ONBEHRA R FEN EERRAE B BME B L
HotdgFa ez o

o TR E AR H R PR TR A2 R B B 2
TR R E R o

mIE 2 AR R 2 o

o F AR 521005

(g%~ %)

G REFY A EUAHFINORSE A A5 EnT

7 H R e

R R A2 K 2120F

g ~ FEER S AFEFFEREIMIEFT a4 VR

s
+
I
m



BEA AP EE T 8F 0 KAt e R B A H o
| BT 3 HRAA RS 9 FRTHE

PoERRAE % 2160F

(FRGERLSEETAF2~>F8)

g% 210 k2% 2156 2~ F 4 kR - RE>FLEY
PRERLREL T FE LR QT -

EN: B2 PN A ES

A TR > T AR S

|

SRR E T RATEASAE KR o

CRA AT R R T R E B E S PR R
‘1(3 I BT o
Z N YE X S F R

I

BT F o e 3 EE 10 #ET G
| ‘ c HikgZZ PP A F I E
é% %Lﬁ’;'yi__ ,'—‘- ;1.,—% ) }f@ 6 b 5 _'1'17"1"')3 ﬁpl”i\ﬁlj ’ 12;7?,[%5—

=
A
= i
Hw

¥ T

B HEs#E
A ﬂ\%lllélﬁ)?.fﬁ 7 “‘14540’%%, Eoa T ﬂ“{fj—ﬁfﬁk 2 % 'z
S fpm T EA S F % 11402203175 5 %

AF113# & 0 F 52954650 ~ ~ % 113& R s F %57245L
#

AF113# & @ F 52716750 ~ & 3 7 s ¥
27 Bl F 5% 11300276875LE %

B2 h

CEENEN VLD
B | 2 IEA | R S R PR B AR B oLHEL F 2%
1 |37 | BaRF (112292 25p1| 268~ (4273 O1 FHE
2244 FOORO| (2 iFg : mYgk)
£00055 > 7

i
=+
I
m



(\ER)

Rp gz
i

A= (AR) - #EpsH
Bl | 2 T [ ey
F 34
| 4 LA L &gz ar L4 [AS &L 1 3-11 B
B | S E113#107 25P A0 4 45 )
D.dpinie B st A ket [AS® % 1 13-21)
AL HAB IR IR L TR [ASE
£ 023-44) ~ &R xS m113£127 300
R 113% £37397F % 1131027270 %L 3
[B% @ %»1 PHB R RBEFRETIILE
B F % 38969 ~ 47739502 113+ & 0 F %720 ~
721 ~ 85765 AT 2
4. %57 FFpERLINTERS MR 4oh L6 F
fof b P grd [AE &L 1 135-139]
2 | M2 (ML IFAHEDR BT [ALEL 4548~ A
I | X0 %)
3 | A (LR FHEERE AN L8 [ASEL 1 40-54
FHE| CEWML114%47 25p 3R 5 4%]
2. FIIRE g R EERAHII3E4Y 30p MR F %
11360483225 % 2 [A% ¥ % :55-61]
A A |lAkL R B2 R L4 [AL &L 1 63-67 -
Servm | AX M E 114457 27TP 3R £ 45]
2.4l e dk s A ik [ASE X 1 69-T5]
b | FFA L2 AFY B is [AS ¥ X 1 T79-85]
g#;%—:* 2. B £ 2 A g {g/\?«‘},\ﬂi;ﬁf‘;w,)}
TR PR EBH B ReRA Y BT R T
5 (A5 &EX 1 97-103]
J. 2 F A B ﬁ’?éﬁuﬁe B2 s B (A5
¥ 1105-132]

$+ma




(\ER)

$+58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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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9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珮晴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其於本院審理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珮晴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參佰元，沒收。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係經被告張珮晴於審理程序為有罪之表示，而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本院卷㈡第77頁），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僅記載「證據名稱」），合先敘明。至於同案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等3人（以下合稱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本案已另行審結，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份：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為下述之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就被告張珮晴所載犯行之記載（如附件所示）：
　㈠犯罪事實欄一原載：「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單」等語，應更正為：「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等語。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張珮晴於本院之自白（本院卷㈡第77、80、86頁）。
二、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張珮晴於112年9月25日為本案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查：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故於上開條例生效施行後，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亦同屬該條例所指之詐欺犯罪，惟該條例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500萬元，亦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之特別加重要件者，並無有關刑罰之特別規定，故被告張珮晴於本案詐欺行為，尚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合先敘明。
 2、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經徵詢程序解決法律爭議後所達一致之法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該條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被告張珮晴洗錢所犯之「特定犯罪」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條第3項規定，其量刑框架為「2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應以修正後之規定有利於被告張珮晴。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將上開規定移列至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而綜觀前揭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內容，依修正前規定，行為人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修正後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另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而被告張珮晴已於偵查中、本院審理程序時均已自白上開犯罪行為不諱（偵15450號卷第245至246頁、本院卷㈡第77、80、86頁），並已繳交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300元，有本院收據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㈡第97頁），因此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之規定。　
　⑶揆諸前揭說明，綜合比較新、舊法主刑輕重、自白減刑之要件等相關規定後，被告張珮晴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3項及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如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同法第23條第3項等規定，其處斷刑範圍則為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故經整體比較結果，仍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張珮晴較為有利。綜上，足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最有利於被告張珮晴，爰均一體適用之。
三、論罪科刑：　　　
　㈠是核被告張珮晴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張珮晴與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在「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佳里分局警卷第41頁）上偽造印文及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之行為，復各為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被告張珮晴與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是被告張珮晴彼此間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張珮晴係基於同一犯罪決意而為，各行為間有局部之同一性，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刑之減輕部分：
 1、加重詐欺取財罪自白減輕其部分：
　　被告張珮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業如前述，依前開說明，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自白減輕要件，爰依法減輕其刑。
 2、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復有明定。查被告張珮晴就洗錢行為，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不諱，並已繳交犯罪所得，自得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依照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張珮晴就參與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然就被告張珮晴想像競合犯洗錢輕罪得減刑部分，爰於刑法第57條量刑時併予審酌。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社會詐欺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被詐欺，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而被告張珮晴竟仍加入詐欺集團，所為嚴重損害財產之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危害社會非淺；並考量被告張珮晴偵查中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過程中一度否認犯行（本院卷㈠第259頁），嗣才坦認犯罪行為之犯後態度（本院卷㈡第77頁），與尚未賠償告訴人許清中所受損害（本院卷㈡第88頁），及本案之分工情形、所生損害，與其素行（本院卷㈠第157至160頁），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本院卷㈡第8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重在犯罪者所受利得之剝奪，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已改採應就共犯各人實際分受所得之財物為沒收，追徵亦以其所費失者為限之見解（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張珮晴陳稱：已收到犯罪所得1300元等語（本院卷㈡第86頁），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有本院收據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㈡第97頁），前述已扣案之犯罪所得，自應依法沒收。
　㈡至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規定：「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且關於沒收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惟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張珮晴向告訴人收取之贓款，已轉交上游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而掩飾、隱匿其去向，就此不法所得之全部進行洗錢，上開詐欺贓款自屬「洗錢行為客體」即洗錢之財物，此部分洗錢之財物本應全數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然依卷內資料，被告張珮晴僅係詐欺集團底層人員，此部分洗錢之財物業已轉交予不詳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收受，而未經查獲，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珮晴就上開詐得之款項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其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至於同案被告許楨蕙持「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1張向告訴人收款，此本案犯行所用之物，已於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遭處判決中予以宣告沒收（本院卷㈠第426至427頁），無庸再重複為沒收之處理，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容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
　　　　　　　　　　　　　　　　　　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
　　被　　　告　楊竣博







　　被　　　告　王政鈞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高雄二監執行中，現暫借提至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被　　　告　許楨蕙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執行中)



　　被　　　告　張珮晴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基於參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2年9月前某時，加入由真實姓名年籍不詳暱稱「勝利」、「宮本武藏」、「馬」「seven_2002」、「食惡」等成年人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下簡稱本案詐欺集團)，楊竣博負責分配車手工作及報酬，王政鈞負責線上監控車手狀態，許楨蕙為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車手」，再交予同行之張珮晴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人。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行使偽造私文書、行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2年9月間，將許清中加入LINE「G8千古卓識」群組，佯稱使用宇凡資訊APP投資可獲利，需先儲值後才可投資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金額之現金，交予自稱「陳艾琳」之許楨蕙，許楨蕙並交付由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所偽造之「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單」1張予許清中而行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許清中、「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艾琳」，王政鈞則在線上監控確保過程順利。嗣許楨蕙返回附近車上將現金新臺幣（下同）26萬元交付予張珮晴，張珮晴旋依「楊竣博」之指示，將現金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楊竣博可獲取3900元之報酬，王政鈞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許楨蕙可獲取2600元之報酬，張珮晴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
二、案經許清中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1)被告許楨蕙於附表一所示時地，向告訴人分別收取附表所示金額，再轉交予被告張珮晴，被告王政鈞負責監控，被告楊竣博負責分配工作之事實。
(2)被告楊竣博可獲取3900元之報酬，被告王政鈞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被告許楨蕙可獲取2600元之報酬，被告張珮晴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



		2

		如附表二所示證據

		附表一所示之告訴人許清中遭詐騙經過及金額。







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條項移列為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因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最重主刑為有期徒刑5年，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最重主刑有期徒刑7年為輕，故依刑法第35條規定，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三、核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所為，均係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洗錢、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刑法第210、216、212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四人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勝利」及所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四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涉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嫌處斷。至被告四人獲取之報酬，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行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又行為人用以詐欺取財之偽造書類，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行為人所有，除偽造書類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即不得再對各該書類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年度台上字第747號判決參照）。經查，告訴人翻拍之「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業已交付告訴人收受，已非屬行為人所有，爰不予聲請宣告沒收，惟該等收據上偽造之「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陳艾琳」署名各1枚，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不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檢　察　官　林　容　萱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胡　君　瑜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卷證標示
		編號

		對應卷證



		A

		本署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南市警刑大偵二字第1140220317號警卷



		B

		本署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本署113年度他字第5724號



		C

		本署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南市警佳偵字第1130527687號警卷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面交時間

		面交金額

		面交地點

		面交對象



		1

		許清中

		假投資

		112年9月25日12時24分

		26萬元

		臺南市○里區○○路○段000號全家超商佳里興門市

		許楨蕙
（工作證：陳艾琳）









附表二（民國）：證據清單
		編號

		被告暨
告訴人

		證據名稱



		1

		被告
楊竣博

		1.被告楊竣博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3-11、B卷偵卷113年10月25日訊問筆錄】
2.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A卷警卷：13-21】
3.被告楊竣博扣案手機內之資料翻拍照片【A卷警卷：23-4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12月30日雄院國刑晉113審金訴397字第1131027270號函【B卷偵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8969、47739號及113年度偵字第720、721、8576號起訴書
4.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A卷警卷：135-139】



		2

		被告
王政鈞

		被告王政鈞警詢、偵訊筆錄【A卷警卷：45-48、A卷偵卷】



		3

		被告
許楨蕙

		1.被告許楨蕙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49-54、C卷偵卷114年4月25日訊問筆錄】
2.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4月30日刑紋字第1136048322號鑑定書【A卷警卷：55-61】



		4

		被告
張珮晴

		1.被告張珮晴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63-67、A卷偵卷114年5月27日訊問筆錄】
2.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A卷警卷：69-75】



		5

		告訴人
許清中

		1.告訴人許清中警詢筆錄【A卷警卷：79-85】
2.面交車手及人頭門號申登人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中華電信資料查詢【A卷警卷：97-103】
3.告訴人提供之與詐騙集團對話紀錄截圖【A卷警卷：105-132】
4.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子龍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C卷警卷：37-40】
5.告訴人面交時所拍攝之被告許楨蕙照片及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C卷警卷：41、43、7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9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珮晴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1

67號、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其於

本院審理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

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裁定改依簡式審

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珮晴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參佰元，沒收。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係經被告張珮晴於審理程序為有罪之表示，而經本院裁

    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本院卷㈡第77頁），依刑事訴

    訟法第273條之2、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

    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第

    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僅記載「證據名稱」），合

    先敘明。至於同案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等3人（以

    下合稱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本案已另行審結，附此敘

    明。

貳、實體部份：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為下述之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引

    用起訴書就被告張珮晴所載犯行之記載（如附件所示）：

　㈠犯罪事實欄一原載：「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單」

    等語，應更正為：「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等語

    。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張珮晴於本院之自白（本院卷㈡第77、80

    、86頁）。

二、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

    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

    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張珮晴於112年9月25日為本案行為

    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

    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亦於113年7月31日修

    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查：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

    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故於上開條例生

    效施行後，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亦同屬該

    條例所指之詐欺犯罪，惟該條例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

    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

    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500萬元，亦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

    之特別加重要件者，並無有關刑罰之特別規定，故被告張珮

    晴於本案詐欺行為，尚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逕行適

    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合先敘明。

 2、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

    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

    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

    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

    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

    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

    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

    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為最高法院

    刑事大法庭經徵詢程序解決法律爭議後所達一致之法律見解

    （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

    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

    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

    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該條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

    正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

    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

    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被告張珮晴洗錢所犯之「特定犯罪

    」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最重本

    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

    新臺幣1億元，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條第

    3項規定，其量刑框架為「2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

    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

    規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

    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

    應以修正後之規定有利於被告張珮晴。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

    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將上開規定

    移列至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

    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

    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

    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而綜觀前揭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內容，依修正

    前規定，行為人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修正後除須

    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另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

    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而被告張珮晴已於偵查

    中、本院審理程序時均已自白上開犯罪行為不諱（偵15450

    號卷第245至246頁、本院卷㈡第77、80、86頁），並已繳交

    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300元，有本院收據1份附卷可參

    （本院卷㈡第97頁），因此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

    項減刑之規定。　

　⑶揆諸前揭說明，綜合比較新、舊法主刑輕重、自白減刑之要

    件等相關規定後，被告張珮晴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

    法第14條第1項、3項及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處斷

    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如適用修正後洗錢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同法第23條第3項等規定，其處斷

    刑範圍則為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故經整體比較結

    果，仍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張珮晴較為

    有利。綜上，足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最有利於被告張

    珮晴，爰均一體適用之。

三、論罪科刑：　　　

　㈠是核被告張珮晴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

    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

    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

    張珮晴與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

    在「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佳里分局警卷第41

    頁）上偽造印文及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偽

    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之行為，復各為行使偽造私文書、

    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被告張珮晴與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

    間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

    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是被告張珮晴彼此間及

    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

    ，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張珮晴係基於同一犯罪決意而為，各行為間有局部之同

    一性，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

    第55條之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

    斷。　　　

　㈣刑之減輕部分：

 1、加重詐欺取財罪自白減輕其部分：

　　被告張珮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犯

    行，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業如前述，依前開說明，符合詐欺

    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自白減輕要件，爰依法減輕其

    刑。

 2、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

    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

    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

    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

    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

    ，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

    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

    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

    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

    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

    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

    ）。次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

    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

    制法第23條第3項復有明定。查被告張珮晴就洗錢行為，業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不諱，並已繳交犯罪所得，自得

    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依照前揭罪數

    說明，被告張珮晴就參與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從較

    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然就被告張珮晴想像競合犯洗錢

    輕罪得減刑部分，爰於刑法第57條量刑時併予審酌。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社會詐欺事件層出不窮

    、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

    ，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被詐欺，甚至畢生積蓄因此

    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而被告張珮晴竟仍加入詐欺集團，所

    為嚴重損害財產之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危害社會非淺

    ；並考量被告張珮晴偵查中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過程中一

    度否認犯行（本院卷㈠第259頁），嗣才坦認犯罪行為之犯後

    態度（本院卷㈡第77頁），與尚未賠償告訴人許清中所受損

    害（本院卷㈡第88頁），及本案之分工情形、所生損害，與

    其素行（本院卷㈠第157至160頁），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

    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本院卷㈡第8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

    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

    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

    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犯罪所得之

    沒收、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

    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重在犯罪者

    所受利得之剝奪，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有關共同正

    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已改採應就共犯

    各人實際分受所得之財物為沒收，追徵亦以其所費失者為限

    之見解（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意旨參照）

    。而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

    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最

    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

    張珮晴陳稱：已收到犯罪所得1300元等語（本院卷㈡第86頁

    ），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有本院收據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㈡

    第97頁），前述已扣案之犯罪所得，自應依法沒收。

　㈡至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之洗錢

    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規定：「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

    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且關

    於沒收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逕

    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惟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

    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

    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

    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

    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張珮晴向告訴人收取之贓款，

    已轉交上游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而掩飾、隱匿其去向，就此

    不法所得之全部進行洗錢，上開詐欺贓款自屬「洗錢行為客

    體」即洗錢之財物，此部分洗錢之財物本應全數依現行洗錢

    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

    收之。然依卷內資料，被告張珮晴僅係詐欺集團底層人員，

    此部分洗錢之財物業已轉交予不詳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收受，

    而未經查獲，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珮晴就上開詐得之款項有

    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其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容

    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

    收或追徵。

　㈢至於同案被告許楨蕙持「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1

    張向告訴人收款，此本案犯行所用之物，已於同案被告楊竣

    博等3人遭處判決中予以宣告沒收（本院卷㈠第426至427頁）

    ，無庸再重複為沒收之處理，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容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

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

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

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

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

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

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

　　　　　　　　　　　　　　　　　　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

　　被　　　告　楊竣博







　　被　　　告　王政鈞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高雄二監執行中，現暫借提至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被　　　告　許楨蕙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執行中)



　　被　　　告　張珮晴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

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基於參與犯罪組織之犯意

    ，於民國112年9月前某時，加入由真實姓名年籍不詳暱稱「勝

    利」、「宮本武藏」、「馬」「seven_2002」、「食惡」等

    成年人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及牟利性

    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下簡稱本案詐欺集團)，楊竣博負

    責分配車手工作及報酬，王政鈞負責線上監控車手狀態，許

    楨蕙為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車手」，再交予同行之張

    珮晴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人。楊竣博、王政鈞、許楨

    蕙、張珮晴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

    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行使偽造私文書、行使偽造特種文

    書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2年9月間，將許清中加入LINE「G

    8千古卓識」群組，佯稱使用宇凡資訊APP投資可獲利，需先

    儲值後才可投資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

    地點，將如附表所示金額之現金，交予自稱「陳艾琳」之許

    楨蕙，許楨蕙並交付由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所偽造之「霖園

    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單」1張予許清中而行使之，足以

    生損害於許清中、「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艾琳」

    ，王政鈞則在線上監控確保過程順利。嗣許楨蕙返回附近車

    上將現金新臺幣（下同）26萬元交付予張珮晴，張珮晴旋依

    「楊竣博」之指示，將現金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

    式掩飾、隱匿該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楊竣博可獲取3900

    元之報酬，王政鈞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許楨蕙可獲取2600

    元之報酬，張珮晴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

二、案經許清中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1)被告許楨蕙於附表一所示時地，向告訴人分別收取附表所示金額，再轉交予被告張珮晴，被告王政鈞負責監控，被告楊竣博負責分配工作之事實。 (2)被告楊竣博可獲取3900元之報酬，被告王政鈞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被告許楨蕙可獲取2600元之報酬，被告張珮晴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 2 如附表二所示證據 附表一所示之告訴人許清中遭詐騙經過及金額。 

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

    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

    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

    同）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條項移列為第19條第1項

    ，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

    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

    0萬元以下罰金」。因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依修

    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最重主刑為有期徒

    刑5年，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最重主刑有

    期徒刑7年為輕，故依刑法第35條規定，修正後之洗錢防制

    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三、核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所為，均係犯洗錢

    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洗錢、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

    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刑法第210、216、212條行使偽造

    私文書及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四人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

    稱「勝利」及所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四人均係以一行為

    ，同時涉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

    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嫌處斷。至被告四人獲取之

    報酬，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

    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

    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

    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行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

    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又行為人用以詐欺取財之偽造書類，既

    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行為人所有，除偽造書類上

    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

    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即不得再對各該書類諭知沒收（最高法

    院43年度台上字第747號判決參照）。經查，告訴人翻拍之「霖

    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業已交付告訴人收受，已非屬

    行為人所有，爰不予聲請宣告沒收，惟該等收據上偽造之「霖

    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陳艾琳」署名各1枚，請

    依刑法第219條規定，不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檢　察　官　林　容　萱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胡　君　瑜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卷證標示

編號 對應卷證 A 本署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南市警刑大偵二字第1140220317號警卷 B 本署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本署113年度他字第5724號 C 本署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南市警佳偵字第1130527687號警卷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面交時間 面交金額 面交地點 面交對象 1 許清中 假投資 112年9月25日12時24分 26萬元 臺南市○里區○○路○段000號全家超商佳里興門市 許楨蕙 （工作證：陳艾琳） 



附表二（民國）：證據清單

編號 被告暨 告訴人 證據名稱 1 被告 楊竣博 1.被告楊竣博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3-11、B卷偵卷113年10月25日訊問筆錄】 2.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A卷警卷：13-21】 3.被告楊竣博扣案手機內之資料翻拍照片【A卷警卷：23-4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12月30日雄院國刑晉113審金訴397字第1131027270號函【B卷偵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8969、47739號及113年度偵字第720、721、8576號起訴書 4.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A卷警卷：135-139】 2 被告 王政鈞 被告王政鈞警詢、偵訊筆錄【A卷警卷：45-48、A卷偵卷】 3 被告 許楨蕙 1.被告許楨蕙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49-54、C卷偵卷114年4月25日訊問筆錄】 2.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4月30日刑紋字第1136048322號鑑定書【A卷警卷：55-61】 4 被告 張珮晴 1.被告張珮晴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63-67、A卷偵卷114年5月27日訊問筆錄】 2.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A卷警卷：69-75】 5 告訴人 許清中 1.告訴人許清中警詢筆錄【A卷警卷：79-85】 2.面交車手及人頭門號申登人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中華電信資料查詢【A卷警卷：97-103】 3.告訴人提供之與詐騙集團對話紀錄截圖【A卷警卷：105-132】 4.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子龍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C卷警卷：37-40】 5.告訴人面交時所拍攝之被告許楨蕙照片及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C卷警卷：41、43、7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9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珮晴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其於本院審理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珮晴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參佰元，沒收。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係經被告張珮晴於審理程序為有罪之表示，而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本院卷㈡第77頁），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僅記載「證據名稱」），合先敘明。至於同案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等3人（以下合稱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本案已另行審結，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份：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為下述之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就被告張珮晴所載犯行之記載（如附件所示）：
　㈠犯罪事實欄一原載：「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單」等語，應更正為：「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等語。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張珮晴於本院之自白（本院卷㈡第77、80、86頁）。
二、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張珮晴於112年9月25日為本案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查：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故於上開條例生效施行後，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亦同屬該條例所指之詐欺犯罪，惟該條例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500萬元，亦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之特別加重要件者，並無有關刑罰之特別規定，故被告張珮晴於本案詐欺行為，尚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合先敘明。
 2、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經徵詢程序解決法律爭議後所達一致之法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該條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被告張珮晴洗錢所犯之「特定犯罪」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條第3項規定，其量刑框架為「2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應以修正後之規定有利於被告張珮晴。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將上開規定移列至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而綜觀前揭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內容，依修正前規定，行為人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修正後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另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而被告張珮晴已於偵查中、本院審理程序時均已自白上開犯罪行為不諱（偵15450號卷第245至246頁、本院卷㈡第77、80、86頁），並已繳交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300元，有本院收據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㈡第97頁），因此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之規定。　
　⑶揆諸前揭說明，綜合比較新、舊法主刑輕重、自白減刑之要件等相關規定後，被告張珮晴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3項及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如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同法第23條第3項等規定，其處斷刑範圍則為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故經整體比較結果，仍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張珮晴較為有利。綜上，足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最有利於被告張珮晴，爰均一體適用之。
三、論罪科刑：　　　
　㈠是核被告張珮晴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張珮晴與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在「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佳里分局警卷第41頁）上偽造印文及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之行為，復各為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被告張珮晴與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是被告張珮晴彼此間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張珮晴係基於同一犯罪決意而為，各行為間有局部之同一性，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刑之減輕部分：
 1、加重詐欺取財罪自白減輕其部分：
　　被告張珮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業如前述，依前開說明，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自白減輕要件，爰依法減輕其刑。
 2、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復有明定。查被告張珮晴就洗錢行為，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不諱，並已繳交犯罪所得，自得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依照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張珮晴就參與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然就被告張珮晴想像競合犯洗錢輕罪得減刑部分，爰於刑法第57條量刑時併予審酌。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社會詐欺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被詐欺，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而被告張珮晴竟仍加入詐欺集團，所為嚴重損害財產之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危害社會非淺；並考量被告張珮晴偵查中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過程中一度否認犯行（本院卷㈠第259頁），嗣才坦認犯罪行為之犯後態度（本院卷㈡第77頁），與尚未賠償告訴人許清中所受損害（本院卷㈡第88頁），及本案之分工情形、所生損害，與其素行（本院卷㈠第157至160頁），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本院卷㈡第8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重在犯罪者所受利得之剝奪，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已改採應就共犯各人實際分受所得之財物為沒收，追徵亦以其所費失者為限之見解（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張珮晴陳稱：已收到犯罪所得1300元等語（本院卷㈡第86頁），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有本院收據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㈡第97頁），前述已扣案之犯罪所得，自應依法沒收。
　㈡至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規定：「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且關於沒收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惟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張珮晴向告訴人收取之贓款，已轉交上游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而掩飾、隱匿其去向，就此不法所得之全部進行洗錢，上開詐欺贓款自屬「洗錢行為客體」即洗錢之財物，此部分洗錢之財物本應全數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然依卷內資料，被告張珮晴僅係詐欺集團底層人員，此部分洗錢之財物業已轉交予不詳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收受，而未經查獲，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珮晴就上開詐得之款項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其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至於同案被告許楨蕙持「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1張向告訴人收款，此本案犯行所用之物，已於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遭處判決中予以宣告沒收（本院卷㈠第426至427頁），無庸再重複為沒收之處理，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容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
　　　　　　　　　　　　　　　　　　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
　　被　　　告　楊竣博







　　被　　　告　王政鈞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高雄二監執行中，現暫借提至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被　　　告　許楨蕙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執行中)



　　被　　　告　張珮晴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執行中)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基於參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2年9月前某時，加入由真實姓名年籍不詳暱稱「勝利」、「宮本武藏」、「馬」「seven_2002」、「食惡」等成年人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下簡稱本案詐欺集團)，楊竣博負責分配車手工作及報酬，王政鈞負責線上監控車手狀態，許楨蕙為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車手」，再交予同行之張珮晴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人。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行使偽造私文書、行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2年9月間，將許清中加入LINE「G8千古卓識」群組，佯稱使用宇凡資訊APP投資可獲利，需先儲值後才可投資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金額之現金，交予自稱「陳艾琳」之許楨蕙，許楨蕙並交付由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所偽造之「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單」1張予許清中而行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許清中、「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艾琳」，王政鈞則在線上監控確保過程順利。嗣許楨蕙返回附近車上將現金新臺幣（下同）26萬元交付予張珮晴，張珮晴旋依「楊竣博」之指示，將現金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楊竣博可獲取3900元之報酬，王政鈞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許楨蕙可獲取2600元之報酬，張珮晴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
二、案經許清中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1)被告許楨蕙於附表一所示時地，向告訴人分別收取附表所示金額，再轉交予被告張珮晴，被告王政鈞負責監控，被告楊竣博負責分配工作之事實。
(2)被告楊竣博可獲取3900元之報酬，被告王政鈞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被告許楨蕙可獲取2600元之報酬，被告張珮晴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



		2

		如附表二所示證據

		附表一所示之告訴人許清中遭詐騙經過及金額。







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條項移列為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因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最重主刑為有期徒刑5年，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最重主刑有期徒刑7年為輕，故依刑法第35條規定，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三、核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所為，均係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洗錢、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刑法第210、216、212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四人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勝利」及所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四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涉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嫌處斷。至被告四人獲取之報酬，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行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又行為人用以詐欺取財之偽造書類，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行為人所有，除偽造書類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即不得再對各該書類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年度台上字第747號判決參照）。經查，告訴人翻拍之「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業已交付告訴人收受，已非屬行為人所有，爰不予聲請宣告沒收，惟該等收據上偽造之「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陳艾琳」署名各1枚，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不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檢　察　官　林　容　萱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胡　君　瑜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卷證標示
		編號

		對應卷證



		A

		本署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南市警刑大偵二字第1140220317號警卷



		B

		本署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本署113年度他字第5724號



		C

		本署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南市警佳偵字第1130527687號警卷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面交時間

		面交金額

		面交地點

		面交對象



		1

		許清中

		假投資

		112年9月25日12時24分

		26萬元

		臺南市○里區○○路○段000號全家超商佳里興門市

		許楨蕙
（工作證：陳艾琳）









附表二（民國）：證據清單
		編號

		被告暨
告訴人

		證據名稱



		1

		被告
楊竣博

		1.被告楊竣博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3-11、B卷偵卷113年10月25日訊問筆錄】
2.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A卷警卷：13-21】
3.被告楊竣博扣案手機內之資料翻拍照片【A卷警卷：23-4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12月30日雄院國刑晉113審金訴397字第1131027270號函【B卷偵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8969、47739號及113年度偵字第720、721、8576號起訴書
4.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A卷警卷：135-139】



		2

		被告
王政鈞

		被告王政鈞警詢、偵訊筆錄【A卷警卷：45-48、A卷偵卷】



		3

		被告
許楨蕙

		1.被告許楨蕙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49-54、C卷偵卷114年4月25日訊問筆錄】
2.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4月30日刑紋字第1136048322號鑑定書【A卷警卷：55-61】



		4

		被告
張珮晴

		1.被告張珮晴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63-67、A卷偵卷114年5月27日訊問筆錄】
2.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A卷警卷：69-75】



		5

		告訴人
許清中

		1.告訴人許清中警詢筆錄【A卷警卷：79-85】
2.面交車手及人頭門號申登人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中華電信資料查詢【A卷警卷：97-103】
3.告訴人提供之與詐騙集團對話紀錄截圖【A卷警卷：105-132】
4.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子龍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C卷警卷：37-40】
5.告訴人面交時所拍攝之被告許楨蕙照片及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C卷警卷：41、43、71】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1924號

公  訴  人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張珮晴







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其於本院審理程序進行中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經本院告知簡式審判程序意旨，並聽取公訴人及被告之意見後，裁定改依簡式審判程序審理，判決如下：

　　主　文

張珮晴犯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有期徒刑壹年貳月。

扣案犯罪所得新臺幣壹仟參佰元，沒收。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係經被告張珮晴於審理程序為有罪之表示，而經本院裁定以簡式審判程序加以審理（本院卷㈡第77頁），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第159條第2項之規定，不適用傳聞法則有關限制證據能力之相關規定；並得依同法第310條之2準用第454條之規定製作略式判決書（僅記載「證據名稱」），合先敘明。至於同案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等3人（以下合稱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本案已另行審結，附此敘明。

貳、實體部份：

一、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為下述之更正及補充外，其餘均引用起訴書就被告張珮晴所載犯行之記載（如附件所示）：

　㈠犯罪事實欄一原載：「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單」等語，應更正為：「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等語。　

　㈡證據部分補充：被告張珮晴於本院之自白（本院卷㈡第77、80、86頁）。

二、新舊法比較：

　　按行為後法律有變更者，適用行為時之法律，但行為後之法律有利於行為人者，適用最有利於行為人之法律，刑法第2條第1項定有明文。被告張珮晴於112年9月25日為本案行為後，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業於113年7月31日制定公布，並於同年0月0日生效施行；洗錢防制法亦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並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查：

 1、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規定：「詐欺犯罪，指下列各目之罪：（一）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罪」，故於上開條例生效施行後，犯刑法第339條之4之加重詐欺取財罪，亦同屬該條例所指之詐欺犯罪，惟該條例就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罪，而詐欺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500萬元，亦無該條例第44條第1項規定之特別加重要件者，並無有關刑罰之特別規定，故被告張珮晴於本案詐欺行為，尚無新舊法比較適用之問題，應逕行適用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規定，合先敘明。

 2、法律變更之比較，應就與罪刑有關之法定加減原因與加減例等影響法定刑或處斷刑範圍之一切情形，依具體個案綜其檢驗結果比較後，整體適用法律。關於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所規定「（洗錢行為）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之科刑限制，形式上固與典型變動原法定本刑界限之「處斷刑」概念暨其形成過程未盡相同，然此等對於法院刑罰裁量權所為之限制，已實質影響舊一般洗錢罪之量刑框架，自應納為新舊法比較事項之列，此為最高法院刑事大法庭經徵詢程序解決法律爭議後所達一致之法律見解（最高法院113年度台上字第2303號判決意旨參照）查：

　⑴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第3項原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前二項情形，不得科以超過其特定犯罪所定最重本刑之刑」，修正後將該條文移列至第19條第1項，並修正為「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且刪除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3項之規定。而被告張珮晴洗錢所犯之「特定犯罪」係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加重詐欺取財罪（最重本刑為7年以下有期徒刑），且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是依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同條第3項規定，其量刑框架為「2月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百萬元以下罰金」，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其法定刑則為「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千萬元以下罰金」，依刑法第35條規定之主刑輕重比較標準，應以修正後之規定有利於被告張珮晴。

　⑵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6條第2項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減輕其刑。」修正後將上開規定移列至第23條第3項，並規定：「犯前4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並因而使司法警察機關或檢察官得以扣押全部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或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免除其刑。」而綜觀前揭有關自白減刑之規定內容，依修正前規定，行為人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修正後除須於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外，另增訂「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始符減刑規定，而被告張珮晴已於偵查中、本院審理程序時均已自白上開犯罪行為不諱（偵15450號卷第245至246頁、本院卷㈡第77、80、86頁），並已繳交犯罪所得新臺幣（下同）1300元，有本院收據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㈡第97頁），因此符合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減刑之規定。　

　⑶揆諸前揭說明，綜合比較新、舊法主刑輕重、自白減刑之要件等相關規定後，被告張珮晴適用行為時即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3項及第16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後，處斷刑範圍為有期徒刑1月以上6年11月以下；如適用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同法第23條第3項等規定，其處斷刑範圍則為3月以上4年11月以下有期徒刑，故經整體比較結果，仍應適用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對被告張珮晴較為有利。綜上，足認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規定最有利於被告張珮晴，爰均一體適用之。

三、論罪科刑：　　　

　㈠是核被告張珮晴所為，係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同法第216條、第210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216條、第212條之行使偽造特種文書罪、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之一般洗錢罪。被告張珮晴與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在「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佳里分局警卷第41頁）上偽造印文及署押之行為係偽造私文書之部分行為，偽造私文書及偽造特種文書之行為，復各為行使偽造私文書、行使偽造特種文書之高度行為所吸收，均不另論罪。

　㈡被告張珮晴與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及本案詐欺集團其他成員間係在合同意思範圍內，各自分擔犯罪行為之一部，並相互利用他人之行為，以達犯罪之目的，是被告張珮晴彼此間及與其他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應論以共同正犯。

　㈢被告張珮晴係基於同一犯罪決意而為，各行為間有局部之同一性，應評價為一行為觸犯數罪名之想像競合犯，爰依刑法第55條之規定，分別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犯詐欺取財罪處斷。　　　

　㈣刑之減輕部分：

 1、加重詐欺取財罪自白減輕其部分：

　　被告張珮晴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均自白上開加重詐欺取財犯行，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業如前述，依前開說明，符合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7條前段自白減輕要件，爰依法減輕其刑。

 2、按想像競合犯之處斷刑，本質上係「刑之合併」。其所謂從一重處斷，乃將想像競合犯組成之評價上數罪，合併為科刑一罪，其所對應之刑罰，亦合併其評價上數罪之數法定刑，而為一個處斷刑。易言之，想像競合犯侵害數法益者皆成立犯罪，論罪時必須輕、重罪併舉論述，同時宣告所犯各罪名，包括各罪有無加重、減免其刑之情形，亦應說明論列，量刑時併衡酌輕罪部分量刑事由，評價始為充足，然後依刑法第55條前段規定「從一重處斷」，非謂對於其餘各罪可置而不論。因此，法院決定處斷刑時，雖以其中最重罪名之法定刑，做為裁量之準據，惟於裁量其輕重時，仍應將輕罪合併評價在內（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4408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犯前四條之罪，在偵查及歷次審判中均自白者，如有所得並自動繳交全部所得財物者，減輕其刑。」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復有明定。查被告張珮晴就洗錢行為，業於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自白不諱，並已繳交犯罪所得，自得依洗錢防制法第23條第3項規定減輕其刑，惟依照前揭罪數說明，被告張珮晴就參與加重詐欺取財及洗錢等犯行，從較重之加重詐欺取財罪論處，然就被告張珮晴想像競合犯洗錢輕罪得減刑部分，爰於刑法第57條量刑時併予審酌。

　㈤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現今社會詐欺事件層出不窮、手法日益翻新，政府及相關單位無不窮盡心力追查、防堵，大眾傳播媒體更屢屢報導民眾被詐欺，甚至畢生積蓄因此化為烏有之相關新聞，而被告張珮晴竟仍加入詐欺集團，所為嚴重損害財產之交易安全及社會經濟秩序，危害社會非淺；並考量被告張珮晴偵查中坦認犯行、於本院審理過程中一度否認犯行（本院卷㈠第259頁），嗣才坦認犯罪行為之犯後態度（本院卷㈡第77頁），與尚未賠償告訴人許清中所受損害（本院卷㈡第88頁），及本案之分工情形、所生損害，與其素行（本院卷㈠第157至160頁），暨其自陳之智識程度、家庭生活及經濟狀況（本院卷㈡第88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警惕。

四、沒收：　　　　

　㈠按犯罪所得，屬於犯罪行為人者，沒收之；前二項之沒收，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或不宜執行沒收時，追徵其價額，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定有明文。又按犯罪所得之沒收、追徵，在於剝奪犯罪行為人之實際犯罪所得（原物或其替代價值利益），使其不能坐享犯罪之成果，重在犯罪者所受利得之剝奪，兼具刑罰與保安處分之性質。有關共同正犯犯罪所得之沒收、追繳或追徵，最高法院已改採應就共犯各人實際分受所得之財物為沒收，追徵亦以其所費失者為限之見解（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746號判決意旨參照）。而所謂各人「所分得」，係指各人「對犯罪所得有事實上之處分權限」，法院應視具體個案之實際情形而為認定（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393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張珮晴陳稱：已收到犯罪所得1300元等語（本院卷㈡第86頁），且已繳交犯罪所得，有本院收據1份附卷可參（本院卷㈡第97頁），前述已扣案之犯罪所得，自應依法沒收。

　㈡至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於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之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固規定：「犯一般洗錢罪，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且關於沒收並無新舊法比較問題，應依刑法第2條第2項規定，逕行適用修正後之規定。惟縱屬義務沒收之物，仍不排除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宣告前二條（按即刑法第38條、第38條之1）之沒收或追徵，有過苛之虞、欠缺刑法上之重要性、犯罪所得價值低微，或為維持受宣告人生活條件之必要者，得不宣告或酌減之」規定之適用，而可不宣告沒收或予以酌減（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1號、111年度台上字第5314號判決意旨參照）。查：被告張珮晴向告訴人收取之贓款，已轉交上游不詳詐欺集團成員，而掩飾、隱匿其去向，就此不法所得之全部進行洗錢，上開詐欺贓款自屬「洗錢行為客體」即洗錢之財物，此部分洗錢之財物本應全數依現行洗錢防制法第25條第1項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然依卷內資料，被告張珮晴僅係詐欺集團底層人員，此部分洗錢之財物業已轉交予不詳詐欺集團上游成員收受，而未經查獲，復無證據證明被告張珮晴就上開詐得之款項有事實上管領處分權限，如對其宣告沒收上開洗錢之財物，容有過苛之虞，爰依刑法第38條之2第2項規定，均不予宣告沒收或追徵。

　㈢至於同案被告許楨蕙持「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1張向告訴人收款，此本案犯行所用之物，已於同案被告楊竣博等3人遭處判決中予以宣告沒收（本院卷㈠第426至427頁），無庸再重複為沒收之處理，併此指明。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林容萱提起公訴，檢察官陳擁文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刑事第五庭　法　官　陳淑勤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告訴人如對於本判決不服者，應具備理由請求檢察官上訴，其上訴期間之計算係以檢察官收受判決正本之日期為準。

　　　　　　　　　　　　　　　　　書記官　楊雅惠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31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二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新臺幣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第210條至第215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339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1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件】：

臺灣臺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

　　　　　　　　　　　　　　　　　　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

　　　　　　　　　　　　　　　　　　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

　　　　　　　　　　　　　　　　　　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

　　被　　　告　楊竣博　　被　　　告　王政鈞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高雄二監執行中，現暫借提至法務部矯正署桃園監獄)　　被　　　告　許楨蕙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臺中女子監獄執行中)　　被　　　告　張珮晴　　　　　　　　　　　　(另案於法務部矯正署高雄女子監獄執行中)上列被告因詐欺等案件，業經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

　　　　犯罪事實

一、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基於參與犯罪組織之犯意，於民國112年9月前某時，加入由真實姓名年籍不詳暱稱「勝利」、「宮本武藏」、「馬」「seven_2002」、「食惡」等成年人所組成3人以上以實施詐術為手段，具持續性及牟利性之有結構性詐欺集團組織(下簡稱本案詐欺集團)，楊竣博負責分配車手工作及報酬，王政鈞負責線上監控車手狀態，許楨蕙為向被害人收取詐欺款項之「車手」，再交予同行之張珮晴轉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指定之人。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所屬詐欺集團成員共同意圖為自己不法所有，基於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行使偽造私文書、行使偽造特種文書及洗錢之犯意聯絡，於112年9月間，將許清中加入LINE「G8千古卓識」群組，佯稱使用宇凡資訊APP投資可獲利，需先儲值後才可投資等語，致其陷於錯誤，於附表所示之時間、地點，將如附表所示金額之現金，交予自稱「陳艾琳」之許楨蕙，許楨蕙並交付由該詐欺集團不詳成員所偽造之「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款收據單」1張予許清中而行使之，足以生損害於許清中、「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陳艾琳」，王政鈞則在線上監控確保過程順利。嗣許楨蕙返回附近車上將現金新臺幣（下同）26萬元交付予張珮晴，張珮晴旋依「楊竣博」之指示，將現金交予本案詐欺集團成員，以此方式掩飾、隱匿該犯罪所得之去向及所在。楊竣博可獲取3900元之報酬，王政鈞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許楨蕙可獲取2600元之報酬，張珮晴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

二、案經許清中訴由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報告偵辦。

　　　　證據並所犯法條

一、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

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自白 (1)被告許楨蕙於附表一所示時地，向告訴人分別收取附表所示金額，再轉交予被告張珮晴，被告王政鈞負責監控，被告楊竣博負責分配工作之事實。 (2)被告楊竣博可獲取3900元之報酬，被告王政鈞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被告許楨蕙可獲取2600元之報酬，被告張珮晴可獲取1300元之報酬。 2 如附表二所示證據 附表一所示之告訴人許清中遭詐騙經過及金額。 

二、被告行為後，洗錢防制法於113年7月31日修正公布，自同年8月2日起生效施行。修正前第14條第1項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下同）500萬元以下罰金。」修正後該條項移列為第19條第1項，並規定：「有第2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1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未達1億元者，處6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5000萬元以下罰金」。因本案被告洗錢之財物未達1億元，依修正後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之最重主刑為有期徒刑5年，較修正前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規定之最重主刑有期徒刑7年為輕，故依刑法第35條規定，修正後之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後段規定較有利於被告。

三、核被告楊竣博、王政鈞、許楨蕙、張珮晴所為，均係犯洗錢防制法第19條第1項之洗錢、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款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取財、刑法第210、216、212條行使偽造私文書及特種文書等罪嫌。被告四人與真實姓名年籍不詳暱稱「勝利」及所屬本案詐欺集團成員間，就上開犯行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請論以共同正犯。被告四人均係以一行為，同時涉犯上開罪名，為想像競合犯，請均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之三人以上共同詐欺罪嫌處斷。至被告四人獲取之報酬，請依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第3項之規定，宣告沒收之，於全部或一部不能沒收時，追徵其價額。

四、按偽造之印章、印文或署押，不問屬於犯人與否，沒收之，刑法第219條定有明文。次按供犯罪所用、犯罪預備之物或犯罪所生之物，屬於犯罪行為人者，得沒收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亦有明定。又行為人用以詐欺取財之偽造書類，既已交付於被害人收受，則該物非屬行為人所有，除偽造書類上偽造之印文、署押，應依刑法第219條予以沒收外，依同法第38條第2項之規定，即不得再對各該書類諭知沒收（最高法院43年度台上字第747號判決參照）。經查，告訴人翻拍之「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收據，業已交付告訴人收受，已非屬行為人所有，爰不予聲請宣告沒收，惟該等收據上偽造之「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印文1枚、「陳艾琳」署名各1枚，請依刑法第219條規定，不問屬於犯人與否，宣告沒收之。

五、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

　　此　致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7 　　日

　　　　　　　　　　　　　　　檢　察　官　林　容　萱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8 　　月　　20　　日

　　　　　　　　　　　　　　　書　記　官　胡　君　瑜　 

附錄本案所犯法條全文

中華民國刑法第339條之4

犯第 339 條詐欺罪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1 年以上 7 年以

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1 百萬元以下罰金：

一、冒用政府機關或公務員名義犯之。

二、三人以上共同犯之。

三、以廣播電視、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等傳播工具，

　　對公眾散布而犯之。

四、以電腦合成或其他科技方法製作關於他人不實影像、聲音或

　　電磁紀錄之方法犯之。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中華民國刑法第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罪）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

有期徒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2條

偽造、變造護照、旅券、免許證、特許證及關於品行、能力、服

務或其他相類之證書、介紹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1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 9 千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216條

（行使偽造變造或登載不實之文書罪）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

不實事項或使登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洗錢防制法第2條

本法所稱洗錢，指下列行為：

一、隱匿特定犯罪所得或掩飾其來源。

二、妨礙或危害國家對於特定犯罪所得之調查、發現、保全、沒

　　收或追徵。

三、收受、持有或使用他人之特定犯罪所得。

四、使用自己之特定犯罪所得與他人進行交易。

洗錢防制法第19條

有第 2 條各款所列洗錢行為者，處 3 年以上 10 年以下有期徒

刑，併科新臺幣 1 億元以下罰金。其洗錢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

未達新臺幣一億元者，處 6 月以上 5 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

臺幣 5 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卷證標示

編號 對應卷證 A 本署114年度偵字第14540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南市警刑大偵二字第1140220317號警卷 B 本署113年度偵字第29546號、本署113年度他字第5724號 C 本署113年度偵字第27167號、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南市警佳偵字第1130527687號警卷 



附表一（民國/新臺幣）：

編號 告訴人 詐騙方式 面交時間 面交金額 面交地點 面交對象 1 許清中 假投資 112年9月25日12時24分 26萬元 臺南市○里區○○路○段000號全家超商佳里興門市 許楨蕙 （工作證：陳艾琳） 



附表二（民國）：證據清單

編號 被告暨 告訴人 證據名稱 1 被告 楊竣博 1.被告楊竣博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3-11、B卷偵卷113年10月25日訊問筆錄】 2.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A卷警卷：13-21】 3.被告楊竣博扣案手機內之資料翻拍照片【A卷警卷：23-44】、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13年12月30日雄院國刑晉113審金訴397字第1131027270號函【B卷偵卷】、臺灣高雄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度偵字第38969、47739號及113年度偵字第720、721、8576號起訴書 4.臺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搜索扣押筆錄暨扣押物品目錄表【A卷警卷：135-139】 2 被告 王政鈞 被告王政鈞警詢、偵訊筆錄【A卷警卷：45-48、A卷偵卷】 3 被告 許楨蕙 1.被告許楨蕙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49-54、C卷偵卷114年4月25日訊問筆錄】 2.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113年4月30日刑紋字第1136048322號鑑定書【A卷警卷：55-61】 4 被告 張珮晴 1.被告張珮晴警詢及訊問筆錄【A卷警卷：63-67、A卷偵卷114年5月27日訊問筆錄】 2.指認犯罪嫌疑人紀錄表【A卷警卷：69-75】 5 告訴人 許清中 1.告訴人許清中警詢筆錄【A卷警卷：79-85】 2.面交車手及人頭門號申登人資料、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戶受信通信紀錄報表、中華電信資料查詢【A卷警卷：97-103】 3.告訴人提供之與詐騙集團對話紀錄截圖【A卷警卷：105-132】 4.臺南市政府警察局佳里分局子龍派出所受（處）理案件證明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C卷警卷：37-40】 5.告訴人面交時所拍攝之被告許楨蕙照片及霖園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付款單據【C卷警卷：41、43、71】  







